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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7 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2 月 24 日（一）下午 4時 

地點：本局第一辦公室 2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局長再立 

主席致詞：（略） 

出列席人員：傅委員立葉、黃委員煥榮、黃委員馨慧、劉委員寧添、陳委員良

輝、藍委員嘉蘋、吳委員偉銘（請假）、袁委員守方、羅委員國

委、曾委員慶勇、劉委員哲明（李榮晉代）、王委員美桂（請假）、

郭委員德芳、莊委員永煉、蔡委員孟育（許佩樺代）、楊委員茜

惠、趙委員若文、蔡委員宗達、林委員美如、臺北市性別平等辦

公室陳盈真。 

 

壹、 報告事項： 

一、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附件 2，頁 5~18）。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 

二、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 

【執行等級說明: A-已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供決策參考 E-建議解除列管】 

項

次 

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 

委員建議 

權責

單位 

辦理情形 

（請權責單位填寫） 

執

行

等

級 

1 請全民運動科、競技運動

科及輔導管理科就辦理之

活動評估適合統計男女參

與比例之項目作為納入運

用統計資訊支援決策情

形。另主政單位可主動邀

集相關業務單位討論應配

全民

運動

科 

本科擬依據會計室彙整修訂後

運用統計資訊支援決策表配合

辦理。 

A 

競技

運動

科 

本科將提供台灣木蘭足球聯賽

城市冠名及企業女子壘球聯賽

統計資訊支援決策情形供會計

室參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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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理之事項及填報之資

料，可避免會辦單彙整資

料之盲點。另運用統計資

訊支援決策表，請會計室

彙整修訂後之版本再行陳

報主計處。 

輔導

管理

科 

本科活動多為指導掛名，經評

估尚無合適之體育活動項目可

作為納入運用統計資訊支援決

策情形。 

A 

會計

室 

1. 本案經會後洽主計處確認

「106 年運用統計資訊支援決

策情形」已奉核定無法抽換修

正。 

2. 本局107年運用統計資訊支援

決策情形，業經 107 年 12 月

12 日「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會前會」討論定案，並

由相關科室提供彙整如附件 3

（頁 19~23），敬請各委員協

助檢視。 

A 

綜合

企劃

科 

本科已於 12 月 12 日邀集相關

單位參與由劉副局長主持之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 次會

議會前會」討論彙整填報之資

料，並請相關單位依該會議紀

錄更正完竣。 

A 

2 請透過單位間之會議討

論，先確認可列為性別預

算之項目，然後再將預算

提供會計室彙整提報。 

會計

室 

109 年度性別預算須配合當年

度概算籌編案施政政策一併提

出，本局預計於 108 年 3 月啟

動概算籌編作業，惟依規定各

機關性別預算之編列應經各機

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協助檢

視，故本案業於 107 年 12 月 12

日「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 次

會議會前會」中就性別預算定

義及涵蓋內容再次宣達並進行

討論，刻正由各科室依會議結

論併入 109 年度概算案檢討編

列，相關編列情形預計提報本

局 108 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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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小組會議進行報告。 

3 請競技運動科於會後將本

局申請世界運動首都之報

告書提供予綜合企劃科及

性別平等辦公室參考其中

有無適合作為性別統計之

指標及項目之數據，並上

網搜尋可與其他國家或城

市比較的性別統計數據，

俾作為適合本局新增之性

別統計指標及項目。 

競技

運動

科 

本科業於會後將2019世界運動

首都申請書提供予綜合企劃科

並請該科協助提供予性別平等

辦公室。 

A 

綜合

企劃

科 

甲、 經查閱該份報告書二、問與

答、第 23頁「6.4 本市是否有

透過體育活動促進社會整合

之方案？」之「(2)女性參與

運動」與性別議題相關，建議

往後可討論以女性參與運動

之相關內容作為本局新增之

性別統計指標及項目。 

乙、 案經會計室於 9 月 12 日召

開之本局公務統計方案檢討

會議決議增列「競技體育活動

參加人次」、「全民體育活動

參加人次」等 2項性別統計項

目，並增列「體育活動參加人

次」、「水域系列活動人次」

等 2項性別統計指標。修正後

資料詳如附件 4（頁 24~26） 

A 

4 臨時托育部分，請運動產

業科準備 1 個討論議題提

到下次運動中心執行長會

議討論，看是否可將臨時

托育納入運動中心的服務

項目。 

運動

產業

科 

本案已於 107 年 9月 27 日『臺

北市運動場館 107 年第 9 次執

行長會議』提案討論，按會議

決議，囿於相關法令限制，爰

請各中心提供鄰近地區相關臨

時托育資訊之轉介，俾提升 30

至 50 歲之民眾規律運動比率。 

A 

5 有關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

員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分

組會議，莊委員淑靜建議

就本局提報本府以性別觀

點建構的因應少子化高齡

化政策架構－108 至 110

綜合

企劃

科 

本案業於9月 17日與全民運動

科確認，因影響 30-39 歲及

40-49 歲兩個年齡級距之女性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之原因相

近，爰將之合併為 30-49 歲一

個年齡級距作規劃，並將該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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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動方案內容之「國民

體育日多元體育活動-運

動知能系列活動及講座」

案，可再評估將女性30-39

歲及 40-49 歲之兩個年齡

級距共同作為實施對象之

需求及效益。 

訂後之內容提報9月 19日召開

之「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

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11屆第

4次分組會議」後通過。 

6 請運動設施科就天母共融

式遊具工程辦理性別影響

評估作業。 

運動

設施

科 

本 案 乃 共 融 式 （ play for 

all），針對兒童遊戲場進行工

程整建，所規劃設計建置之遊

具設施係供各年齡層之青少年

及兒童使用，並無限制使用者

之性別。本案性別影響評估詳

如附件 5（頁 27~30）。 

A 

(一) 項次 1： 

郭委員德芳： 

1. 本局「107 年運用統計資訊支援決策情形」共 3項，包

括全民科原提報之「推展全民運動計畫」及競技科新

增提報之「木蘭女子足球聯賽參賽隊伍城市運動合作」

及「企業女子壘球聯賽」。 

2. 建議競技科就前開新增提報之內容「三、統計資訊運

用方式」相關統計數據，可修正為本局新增之性別統

計指標 6「體育活動參加人次」及性別統計項目 11「競

技體育活動參加人次」，以具體呈現本市女性運動族

群參與競技運動人口比例較低之現況，並以此作為推

廣女足及女壘相關政策之理由。 

黃委員馨慧： 

1. 建議持續追蹤相關統計數據，以了解政策執行成效及

對未來施政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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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就女性參與競技運動比例較低外，附件 4-1 序號 1

「績優運動選手獎勵金發給–選手」中，女性選手比

例亦有降低情形，亦可以作為貴局作為運用統計資訊

支援決策情形之施政參考。 

傅委員立葉：有關運用統計資訊支援決策情形報表，應著重在哪些

決策係機關參考統計資訊所作，而非檢視該決策本身

之計劃內容。 

黃委員煥榮：有關性別統計指標及項目中，有多少比例是學生選手，

以進一步了解運動選手中的組成面貌。 

袁委員守方： 

1. 有關男女競技運動選手比例之差距，將會隨著世界趨

勢而拉近。 

2. 就學生運動選手之比例資料，將在確認後提供。另目

前本市基層訓練站的選手人數約為 7,930 人，其中約

7,600 人為本市學生選手，另 300 多人為成人選手，先

行提供委員參考。 

3. 補充說明在性別統計項目 2 之「績優運動選手獎勵金

發給–選手」之資料，因為本市參與單數年舉辦的全

民運動會與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足以

領取獎勵金的選手，會較雙數年舉辦全國運動會及全

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的選手多，因此該統計項目歷年來

呈現鋸齒狀。 

主席裁示： 

1. 本次會議資料中有許多統計數據資料，請委員協助檢視

哪些統計內容是屬於較為關鍵的資料可持續保留追蹤，

以作為往後政策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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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績優運動選手獎勵金發給–選手」女性選手比例較低

之部分，係因與目前競技運動項目之男女參賽比例（約

為 6比 4）相近所致。 

3. 本案資料請競技科依委員建議修正後通過，並送會計室

彙整提報主計處後解除列管。 

(二) 項次 2： 

主席裁示：洽悉，本項次持續列管。 

(三) 項次 3： 

性別平等辦公室：有關性別統計指標及項目部分，建議可新增本市

參與國際、國內或地區性的大型賽會之選手人

次。另就探討女性參與運動的指標，亦可參考體

育署推廣女性運動白皮書就不同女性類別，包括

身心障礙女性、銀髮族女性、成年女性、學齡女

性等對於運動環境需求上的差異。 

主席裁示： 

1. 請輔管科就體育團體透過 e 化申請補助系統繳交之報告

中，納入參與活動人次及性別之統計資料，以了解本局

補助活動之參與人次及性別資料。 

2. 有關女性對運動環境的需求，本局在新設場館或場館修

繕時，設施科都會就相關設施設備（例如浴廁或哺集乳

室等）作相關之評估。 

(四) 項次 4： 

性別平等辦公室：居家式及機構式的臨托確實受到較多法令的限

制，因此可再評估活動式臨托的可行性，建議運

動中心可找社會局托育股及性平辦一同開會討

論，俾以具體討論及規劃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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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請產業科於明年度 1 月份召開之執行長會議邀請性平辦

與會討論，本項次暫不解列。 

(五) 項次 5： 

主席裁示：洽悉，同意解除列管。 

(六) 項次 6： 

黃委員馨慧：題項（問）2 及 11 之答覆內容，建議從現有資料中尋

找可回應之內容加以潤稿。 

傅委員立葉：呼應黃委員馨慧之建議，請潤稿以期答覆內容符合性

別平等觀點及意識。 

主席裁示：請設施科依委員意見修改潤稿： 

1. 題項（問）2之男女比例可向社會局詢問，以作為支持原

答覆之依據。 

2. 將題項（問）5辦理過的座談會資料加以整理並簡述至題

項（問）11中。 

三、 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名單調整。（綜合企劃科） 

原局內委員政風室吳前主任文標卸任，由該室新任之莊主任永煉

接任，更新後名單詳如附件 6（頁 31）。 

主席裁示：洽悉。 

四、 本局 107 年 1至 12 月性別平等工作執行情形。（綜合企劃科） 

本局 107 年度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預計依府頒計畫規定至少

召開 3次，本次為第 3次會議；另本局 107 年 1至 12 月性別平等工作

執行情形及其性別統計詳如附件 7（頁 32~38）。 

主席裁示：洽悉。 

五、 本局 107 年度性別統計分析專題報告。（綜合企劃科） 

依「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落實性別主流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

總計畫（105-108 年）」規定，本局每年應就業務撰擬統計分析專題至

少 2 篇，可自行撰擬或以委託、補助研究案辦理，或納入委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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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內以性別統計分析專章辦理；後續並應提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專題報告並研析參採據以制定政策或調整、改善業務。本局 107 年度

性別統計分析專題包括本市規律運動人口及本市選手參與全國性運動

賽會等 2篇性別統計分析專題，詳如附件 8、9（頁 39~60）。 

黃委員煥榮：本案報告內容很好，可了解六都之間的規律運動人口及

性別比例上的差異。建議可評估次分類（例如婚姻、年

齡、教育程度……等）對女性規律運動人口的影響，從

中找出推廣女性運動的標的族群。 

黃委員馨慧： 

1. 很用心製作的報告內容，可作為相關具體政策之規劃參

考。建議可提供體育署相關統計研究方法及調查對象等

資料，俾利讀者一併參考了解。 

2. 若可向體育署取得本市在推動女性規律運動人口更細部

之資料，將更有助於相關政策的規劃。 

傅委員立葉：欲進一步細部分析相關數據資料，仍會受限於體育署之

資料庫，建議可直接提供體育署完整之研究報告，以提

供各方讀者不同之需求及參考。 

主席裁示：請綜企科提供體育署原始完整報告，以利讀者了解該研究

調查採樣統計等方法及婚姻、年齡、教育程度對女性規律

運動人口比例的影響，還有設置女性運動專區的相關介

紹、內涵、策略等。 

貳、 討論事項： 

案  由：為研訂本局 108 年落實性別主流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實施細部

計畫，提請討論。（綜合企劃科） 

說  明：依本府 105 年 5月 26 日府授社婦幼字第 10538178500 號函頒「臺

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落實性別主流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

（105-108 年）」辦理，細部計畫詳如附件 10（頁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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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專員錫安：因目前本局性平專案小組府外委員任期係 107 年至 108 年，

爰將 108 年第 1次會議重要議題「1.聘請本局府外委員 3人」

調整至 108 年第 3次會議討論。 

黃委員馨慧：建議「肆、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規劃辦

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之辦理單位請

明確列出，以利執行及控管。 

傅委員立葉：建議除前開黃委員馨慧提到的部分外，「辦理活動融入性別

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之辦理單位亦請明確列出。 

主席裁示：請綜企科依上述意見配合修正。 

參、 散會：下午 5時 35 分 




